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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商办字〔2024〕90号


青岛市商务局
关于开展青岛市首店引进主体
奖励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商务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商务局，青岛高新区经济发展部，青岛自贸片区产业促进部，各有关企业：
根据《青岛市关于支持商贸流通行业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青商字〔2023〕5号）有关要求，现将《青岛市首店引进主体奖励项目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青岛市商务局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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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首店引进主体奖励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对获2023年度零售、餐饮首店奖励项目的引进主体（商场、超市、商业综合体）给予每个最高10万元奖励。
二、申报材料
1.奖励资金申请表（附件1）。
2.申报文件：商业场所营业执照；物业租赁协议（签订2年以上）或自有房产证明。
3.招引的各品牌门店的情况说明。
4.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附件2）。
三、办理流程
1.提交申请资料。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资料，提出奖励申请。申报单位于申报期限内，通过“青岛政策通”平台（网址：http://zccx.qingdao.gov.cn/pcSite/index.html）线上申报办理（“青岛政策通”平台使用说明见附件3，技术咨询电话：0532-85017188）。申报材料用A4纸按材料目录顺序装订成册（胶装）（一式三份），打印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多页的还需加盖骑缝公章，报送至区（市）商务主管部门。
2.申请资料审核。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于2024年11月18日前将初审结果上传“青岛政策通”平台。同时汇总符合条件的辖区申报企业情况，填写项目汇总表，并在企业纸质版《奖励资金申请表》盖章确认。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自留一份企业申报材料，其余两份报送至市商务局商贸处。
3.奖励资金拨付。市商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奖励名单并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奖励资金下达有关区（市），由区（市）商务主管部门组织资金拨付。
四、申报时间
（一）企业申报期限：2024年11月8日— 11月17日；
（二）区（市）审核截止时间：2024年11月18日。
五、各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咨询电话
市南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51989732；
市北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2782979；
李沧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51983218；
崂山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8997161；
西海岸新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5162720；
城阳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7868457；
即墨区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58667308；
胶州市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2206301；
平度市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8397851；
莱西市商务局            联系电话：0532-88405795；
青岛高新区经济发展部    联系电话：0532-82020886；
青岛自贸片区产业促进部  联系电话：0532-86760819。
六、补充说明
（一）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不能重复享受奖补资金。受财政下达资金预算控制，超出预算范围的资金将按照等比例下调，申报单位应无条件同意调整结果。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不得申报：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近三年发生过违法经营活动、未落实食品安全生产责任制、产品质量不合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列入失信市场主体名单的；有重大负面舆情风险。
（三）申报企业须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完整有效材料，视为无效申报。
（四）对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附件：1. 奖励资金申请表
2. 申报诚实信用承诺书
3. “政策通”平台使用说明
          4. 青岛市首店引进主体奖励项目申报汇总表  


附件1
	奖励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单位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引进的品牌首店情况（店铺1）

	店铺名称
	
	签订入驻协议起止日期
	年  月至    年  月

	店铺业态
	□零售  □餐饮
	店铺类型
	□亚洲首店  □中国（内地）首店  □山东首店  □旗舰店  □创新概念店

	品牌介绍
	

	店铺纳入社零统计的金额（万元）
	

	引进的品牌首店情况（店铺2）

	店铺名称
	
	签订入驻协议起止日期
	年  月至    年  月

	店铺业态
	□零售  □餐饮
	店铺类型
	□亚洲首店  □中国（内地）首店  □山东首店  □旗舰店  □创新概念店

	品牌介绍
	

	店铺纳入社零统计的金额（万元）
	

	引进的品牌首店情况（店铺3）

	店铺名称
	
	签订入驻协议起止日期
	年  月至    年  月

	店铺业态
	□零售  □餐饮
	店铺类型
	□亚洲首店  □中国（内地）首店  □山东首店  □旗舰店  □创新概念店

	品牌介绍
	

	店铺纳入社零统计的金额（万元）
	

	......

	引进的品牌首店、旗舰店、功能首店情况汇总表

	引进品牌首店总数
	
	引进品牌首店的纳入社零统计总额（万元）
	

	    我单位承诺向青岛市商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数据真实、有效，项目建设各项手续齐全、合规，项目建设资金落实到位，项目按计划实施，确保项目建设效果。我单位承诺申报项目未获得其他部门资金支持，保证不出现任何项目建设违法违规行为，如出现上述问题我单位将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各区商务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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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申请诚实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人）承诺对本项目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配合商务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等有关部门完成相关监督检查、审计验收、绩效评价、调研统计等工作。
二、本单位（人）承诺如实提供本单位的信用状况，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之一：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信用中国（山东青岛）中列入《黑名单》的；人民法院公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符合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29号），不予支持情形的。	
三、本单位（人）承诺严格遵守税务、环保、劳动、安全生产、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本单位（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单位（人）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严重行政违法被处罚情况，如因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资助资金被扣划、冻结的，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将财政资助资金全额退还市财政。
五、如为联合申报，本单位（人）承诺已与其他所有主办、承办方协商一致，由本单位作为申请主体。因申请主体而可能导致出现的任何纠纷，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六、本单位（人）同意将本项目材料向依法依规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七、本项目材料仅为申请本项目制作并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青岛市商务局予以退还。
八、本单位（人）承诺自主申报本项目。
上述承诺，如有虚假，本单位（人）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需加盖公章；授权代表签字的还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附承诺书后面)







附件3
“青岛政策通”平台使用说明

1.申报单位通过“青岛政策通”平台（网址：http://zccx.qingdao.gov.cn/pcSite/index.html）线上申报。申报时，申报单位需登录法人账号，如无法人账号，需点击“注册”，在山东省统一政务网完成法人账号或者代理人账号注册后再申报；
2. 申报单位选择项目，点击页面中的【申报链接】，进入申报详情页；
3.申报单位查看项目详情页后，点击【立即申报】，进入项目申报页面，如实填写项目申报书，并在【附件清单】栏目上传对应的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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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青岛市首店引进主体奖励项目申报汇总表
          区（市）商务主管部门（盖章）                                            
	序号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情况（请填写“是”或“否”）
	企业申请
奖励金额
	区（市）认定
奖励金额
	备注

	
	
	在青岛地区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商贸流通业经营、服务、管理的企业、机构、经济组织等单位
	项目申报单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未列入失信市场主体名单
	引进首店数量
	
	
	

	1
	
	
	
	
	
	
	
	

	2
	
	
	
	
	
	
	
	

	3
	
	
	
	
	
	
	
	

	合计
	
	
	
	
	
	
	
	



区（市）商务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初审人签字：
（此页无正文）














































[bookmark: _GoBack]









	青岛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4年11月8日印发



